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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孚日电机有限公司

16T单梁行车（起重机）购置
招  标  文  件

招 标 人：孚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日     期：二〇二一年四月
山东孚日电机有限公司因生产需要16T单梁行车（起重机），该采购项目向社会进行公开招标，具体要求如下：

1、 招标项目：

1、招标标的：16T单梁行车（起重机）：1台
2、技术参数及要求：

2.1厂房为钢结构房屋，满足安装要求。
2.2行车跨度为：18.7m（轨道间距）。
2.3带原有滑线三相电源。

2.4电动葫芦：16T/9m双速葫芦（江阴凯澄、江苏三马、上海雄风、江苏瑞特等品牌）。
2.5操作为操作手柄式和遥控两种（带失压保护）。
2.6整机报价含13%税价、吊装、运输、安装及报检。
2.7投标文件中需提供机械和电气品牌及厂家如：接触器、电机、减速机、工字钢、遥控器、轴承等。
2.8所有投标供应商投标前均应对施工现场进行详细勘查，明确相关事宜，一旦参加投标，招标方即认为投标方已认可本次招标的范围、要求和现场条件。
3、有关要求：

3.1一般要求：

3.1.1投标时需提供产品外形图、产品工作视频等。

3.1.2投标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及图纸均为电子文档，在投标时上传。

3.1.3投标方提供的投标资料应使用国家法定单位制，语言为中文。

3.1.4资料的组织结构清晰、逻辑性强。资料内容要正确、准确、一致、清晰完整，满足工程要求。

3.2 图纸的提交：

3.2.1中标方需在合同签订5天内交齐全部技术资料清单，并经招标方确认。15天内交货，并且完成设备安装。
3.2.2资料的提交应及时充分，满足工程进度要求。

3.3设备制造、检验说明：
3.3.1中标方应有可操作的质量保证程序及相应的文件，并在生产产品时能严格执行质量程序和相应文件。

3.3.2中标方应在制造过程中，对设备的材料、联接、组装、工艺、整体及功能进行试验和检验，以保证完全符合质量要求。

3.3.3中标方有权在合同执行期间内的任何时候，对设备的质量管理情况，包括设备试验的记录进行检查，如果使用方认为有必要，可以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驻厂监造，中标方应在工作和生活上提供方便。

3.3.4为了确保产品质量，供货范围内的所有配套产品的生产厂家和分包商的资格需经使用方确认后才能采用。

3.3.5在产品监造、检验和验收过程中，如发现任何不符合质量及相关文件要求的产品或配件，中标方都必须及时返修或更换，直到符合要求。
3.4 所供产品的质量保证期为2年，2年内出现质量问题由中标方无偿修理或更换。
二、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

按孚日集团电子商务平台－电子采购系统规定的时间进行，开标时请安排技术人员在网上的招标现场进行技术交流。

2、投标供应商须交投标保证金5000元
收款账户：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农业银行高密市支行15453001040006553

汇款后请将银行回单发至邮箱：40698771@qq.com
三、招标方式、投标文件的提交及决标方式：

1、招标方式：采用网上招标的形式，投标时进行报价。

2、投标文件的提交：投标文件为电子版，在投标时上传。文字资料采用WORD或PDF等格式，图纸资料采用AUTOCAD格式，图片采用JPG格式。

3、决标方式：招标结束后，由评委对投标方的技术、商务进行综合评定，评出中标单位报招标委员会领导批准后执行。

四、招标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1、投标方要求对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时，应于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告知招标方。招标方收到对招标文件的澄清要求，将视情况采用适当的方式予以澄清，必要时，可将答复内容包括原提出的问题（但不标明问题查询的来源），分发给所有取得同一招标文件的投标方。
2、在投标截止时间2天前，招标方可以修改招标文件，并通知所有投标方。如果修改招标文件的时间距投标截止时间不足2天，相应延长投标截止时间。招标文件的修改将通知所有投标方，并作为招标文件的一部分，对其具有约束力。投标方在收到上述通知后，应立即向招标方确认。

五、投标方及资格证明文件（注册时已上传的不需再次提供）：

1、有法人资格，接到招标方邀请的单位均为合格的投标方。

2、投标方应遵守有关国家法律、法规和条例，保证不使用欺诈和其他非法手段谋取中标。
3、投标方概况：包括简要历史、经营业务范围、组织机构、所属集（财）团和资质条件、类似业绩等。

4、投标方技术能力：技术力量、装备水平等的简要介绍。

5、投标方财务状况：需提供以下材料的电子版或扫描件，包括固定资产原值、净值、流动资金；近二年销售额或贸易额和利润额；近二年的主要业绩。

六、投标报价：

1、所有投标均以人民币报价，报价单位：元。
2、投标方根据招标文件和使用方的要求，对本次招标范围内设备的供货进行报价。报价还应包括技术资料，培训、运杂费、保险费及售后服务等。
3、每项货物及服务只允许明确一个报价，招标方不接受任何有选择的报价。

4、需提供13%增值税专用发票。
5、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依据。

七、投标的澄清

1、招标方有权就投标文件中不明确之处向投标方提出询问或澄清要求。投标方必须在招标方通知的时间内进行答疑和澄清。

2、必要时招标方可要求投标方就澄清的问题作书面回答，该书面回答应有投标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字，并将作为投标内容的一部分。

3、投标方对投标文件的澄清不得改变实质内容。
八、付款方式：

1、全部货物运抵安装现场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总价的60%，并提供全额13%增值税专用发票。
2、安装完毕正常运行，无质量问题、验收合格后，完成报检注册，付至合同总额的90%。
3、合同总额的10%为质保金，运行一年无质量问题一次无息付清。
九、其它说明：
1、投标方能够提供的其他服务及优惠条件，在投标文件中予以说明。

2、本次招、投标书是双方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3、对招标文件中的技术或商务要求如有偏离，可列偏离表。
4、招标方对未中标的投标方不作未中标原因的解释。

5、投标方应承担所有与准备和参加投标有关的费用，不论投标的结果如何，招标方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6、投标方应认真阅读招标文件中所有的事项、条款和技术规范等。没有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全部资料的投标，或者没有对招标文件在各方面都作出实质性响应的投标，可能会导致其投标被拒绝。

7、一旦参加本招标项目，请按时参加，如误操作或有其它特殊事项，请及时联系有关人员处理，对出现串标（如IP地址相同等）行为的，一律中止本次投标，并取消其在本公司的供应商资格。

8、如招标方的其它要求与本招标文件有冲突，以本招标文件为准。

本次招标最终解释权在孚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王旭13792633801

商务： 周晴13963619011
网上投标操作请联系：黄玉宝1345565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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